附件1

2019年国家级食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方案
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
常规监测
	序号
	食品类别
	监测样品
	监测项目
	采样环节
	样品量（份）
	采样要求
	截止上报日期

	
	
	
	
	A
	B
	C1
	C2
	C3
	D
	E
	
	
	

	1
	谷物及其制品
	生干米粉（米线）
	铅、镉
	　
	　
	√
	√
	√
	　
	　
	9份
	采集监测点当地产干制品。从商店、农贸市场和网店采样，采样比例为1:1:1。样品送河池市CDC检验
	4月20日

	合计
	
	
	
	　
	　
	
	
	
	　
	　
	9份
	
	


采样环节中A为种养殖或屠宰或收购环节，B为生产加工环节，C为流通环节（C1为商店，C2为农贸市场，C3为网店），D为餐饮环节，E为口岸，以下相同。
2019年自治区级食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方案

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

	序号
	食品类别
	监测样品
	监测项目
	采样环节
	样品量（份）
	采样要求
	截止上报日期

	
	
	
	
	A
	B
	C1
	C2
	C3
	D
	E
	
	
	

	1
	谷物及其制品
	大米
	无机砷、铅、镉
硒、锌
	√
	　
	√
	√
	　
	　
	　
	10
	每县抽1个乡镇，每乡镇抽3个村，每村抽3-4户农民，在每农户家采集大米样品1份，矿区附近村庄优先。农户采样地点与上年不重复。上下半年各采样50%，在样品备注中标记早/晚稻。送柳州市检测
	11月20日

	2
	谷物及其制品
	面包、馒头
	含铝食品添加剂
	　
	　
	√
	√
	　
	√
	　
	5
	以当地加工销售的品种为主，面包和馒头比例2:1。
	11月20日


	3
	谷物及其制品
	湿米粉、米线
	次硫酸氢钠甲醛、硼砂
二氧化硫、含铝食品添加剂、铅、镉
	　
	　
	√
	√
	　
	√
	　
	5
	采集当地加工销售的湿米粉
	11月20日

	4
	谷物及其制品
	干米粉、粉丝
	次硫酸氢钠甲醛、硼砂
二氧化硫、含铝食品添加剂、铅、镉
	　
	　
	√
	√
	√
	√
	　
	5
	采集当地加工销售的干米粉、其他粮食加工的干粉（如旱藕粉、魔芋粉）及其他方便米制品。预包装、散装样品比例根据当地销售习惯分配，可适当采集当地网店销售的样品。
	11月20日

	5
	食品添加剂
	面粉蓬松剂
	含铝食品添加剂
	　
	√
	√
	√
	　
	√
	　
	3
	采集当地面包、馒头加工场所使用的同品牌蓬松剂（发粉），采样环节不限。
	11月20日

	合计
	
	
	
	　
	　
	
	
	
	　
	　
	28
	
	


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
	序号
	食品类别
	监测样品
	监测项目
	采样环节
	样品量（份）
	采样要求
	截止上报日期

	
	
	
	
	A
	B
	C1
	C2
	C3
	D
	E
	
	
	

	1
	水产及其制品
	淡水鱼（活、鲜、冰鲜等）
	副溶血性弧菌、溶藻弧菌、沙门氏菌
	
	
	√
	√
	
	√
	
	20
	每季度开展一次。
	11月30日

	2
	学校周边即食食品
	烧烤类即食食品
	金黄色葡萄球菌（定量）、沙门氏菌、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
	
	
	
	
	
	√
	
	20
	中小学周边的小商铺和流动摊点，尽可能采集冷加工食品。散装为主，兼顾预包装产品。采样时间为第二、三季度。
	11月30日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40
	
	


